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讀 

《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條例草案》致辭全文  

 

２０１１年２月１６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二月十六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動

議二讀《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條例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讀《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條例草案》（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稅務條例》，以實施２０１０－１１年度政

府財政預算案中的建議，寬減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的稅項，從而優化有關的債務

票據計劃，讓它更有效地吸引海外發債人來港發債，拓展本地債券市場，以及提

高香港相對於區內其他金融中心的競爭力。 

 

  一個活躍和多元化的債券市場，對推動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發展至為重

要。拓展債券市場其中一個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是為市場參與者提供稅務優

惠。區內一些金融中心正正為其債券市場的參與者提供這些稅務優惠。政府在九

十年代中期推出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就符合資格債務票據所得的利息收入及

買賣利潤提供稅務優惠。我們有需要因應不斷演變的市場情況及區內其他金融中

心為發展其債券市場而採取的措施，不時優化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讓香港的

債券市場保持競爭力，並持續發展。 

 

  我們檢討過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以及諮詢了市場人士的意見，找出一些可

以改進的地方。首先，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提供的稅務優惠結構未必能完全配

合香港企業債券市場的實際情況。現時香港企業債券市場多以私人配售方式發

行，並以少於三年年期的短期債務票據為主。然而，目前計劃僅向三年年期或以

上並「向公眾發行」的債務票據提供稅務優惠。因此，我們建議將目前《稅務條

例》第１４Ａ條所提供的５０％利得稅寬減優惠，擴展至少於三年年期的債務票

據。這項修訂旨在讓短期債務票據與較長期債務票據享有同等的利得稅優惠，刺

激市場對在香港發行的債券的新需求。 

 

 



  第二，由於《稅務條例》並沒有清楚界定何謂「向公眾發行」，市場未能確

定這項條件實際上應如何理解和應用。為增加詮釋上的確定性，我們參考了海外

一些被視為有效促進當地債券市場發展的類似計劃，建議訂立新的規定以取代原

有「向公眾發行」的條件。新規定將訂明如要享有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所提供

的稅務優惠，債務票據須在最初推出時至少發行予１０人。另外，香港有大量以

私人配售方式發行的債務票據，雖然發行時可向許多準投資者提出要約，但最終

一般只有少於１０名投資者會購入這些債務票據。因此，我們另就發行予少於１

０人的債務票據制定了不同的要求，規定有關投資者在債務票據發行時不得為發

債人的相聯者，這樣一方面可配合市場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亦可防範發債人可

能作出內部避稅安排。 

 

  此外，在推出優化措施滿足市場發展需要的同時，我們亦建議引入措施減低

避稅風險。有關新條文規定任何人如就符合資格債務票據收取或獲累算利息收入

及買賣利潤時，而該人在當時為該符合資格債務票據發債人的相聯者，則利得稅

減免安排即不適用於該部分的利息收入及買賣利潤。 

 

  因應上述的新增條文，我們會在《稅務條例》第１４Ａ條加入「相聯者」的

定義。在考慮「相聯者」的定義時，我們希望避免不必要地妨礙一些實際上並非

相聯者的公司參與債券市場，特別是那些純粹因為由某國家的中央政府或其主權

基金或類似的國營企業共同擁有，但實際上以獨立商業實體形式分開營運的公

司。所以，就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而言，我們建議把這類公司豁除於「相聯者」

的定義，藉此鼓勵和吸引更多這類公司以發債人或投資者的身分，利用香港的債

券市場平台滿足其融資需要。這亦與我們推廣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工作一

致。 

 

  主席，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條例草案，讓我們能盡早實施符合資格債務

票據計劃優化的措施，以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